
  

北京市海泥医院购货合同 《设备种类 : 医疗设备 )

合同编号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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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 : 010-625557723 联系电话 : 13811198042

为维护币己双方的合读利益，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 根据 《申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

经过双方友好协 疝， 签订本合同， 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。

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购买的产品明细:产品的 和名称、 规格型 号、 数 量、 价格
 

产品名称 规格型

号

生产厂商 单价 《元

)|

总

价

〈元)dn
G Br °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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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【电子 管内宁镜已产| EB-710OP| 日本| 社富士了 1 | f| %| 424,000.00| 424, 000. 00

才软性气管支锁 ) 株式会社

Rseiitr AR(KS) — CDE) ; ¥424, 000.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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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需按照后附配置清单的约定提供产品， 该配置清单经甲方县 体科室签字确认后作为

本合同附件， 与本合同其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
第二条 ”乙方须向甲方 提供以 下资质文件|复印件应注明与哲件一至并加六 公章 ];

1) 乙方资质 1.1 营销大员授权沁 《〈 附有效证件复印件 )

1.2 bk

1.3 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

1.4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

家一各级代理一乙方授权书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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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个级代理商营业执照

7 各级代理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

1.8 产品注册证

—

{oBRBRYFCA, 3. 1 HHMPAREAVWUHR

3.2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

44) 放射类产品 4. 1 输射安全许可证 《及副本 )

《5) 售后服务承诺

《6) 其他证明材料

第三条 ”产品设备技术及质量标准 :乙方所供产 曲 ，必须 和合甲方所需的规格 、性 能和

技术指标， 并符合产品出厂质量标准及国家 、 北京 市 、行业标准， 属计量器具的要符合 国家

计量检定标准 。

第四条” 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及方式 :

交货时间 :， 合同签订后 _60_目 肉

，

乙方应按照里方查求将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 。

2、 交货地点及方式 ，

) 乙方负责办理运输、 装卸 和保险， 将货物运萄甲方指定地点 。

《2) 乙方在运送前 寺天通知虫方做好接收和和 安装准备。 货物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后 ，甲疡

双方相关负责 人共同在场时进行验收， 并签署验收报告 但有关质量、 规 格、 性能、 数量或

入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。 乙方应同时将货物对应的图纸、 资料、 相关 合格 证、 检验报

   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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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完成安装调试完毕， 运行 正 党， 经 申 方验收合格 的， 里方签置验收含格里， 经甲方检验合格

签敬验收合格单后才逢认为通过验收， 验收合格时间以合格音上抠载胃的 日期方准。 验收 和由

双方按照相关技术文件进行， 验收合格以前的所有风险 《〈 包揪但不眼 了 于苹损、 灭失 ) 由 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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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担

。

把方必须癌 申方免费提供产品中文资 料

，

并按照要求对申方的相关大员提供全面的技

ARAI AUAILMHARsfF.

第七条 ”售后服务及保修: 自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， 乙方承诺对所提供产品整 机免费 保

修 3年 ,配件保修更附作 ， 乙方对产品整机和零部件负责终身维修 , 每年提供 4 次设备维护

保莽。 乙方保证 革年的鹤配任供应， 并提供设备主要零配件和主要耗材的分项报价 单。 零配

 

件应保证按市场地低价供应， 符则甲方有权利拒收或要求补偿差价 。 质 量保证期 后， 维从

更换配件收费不高于此报价且以市场最低价供应， 且维修费用应给予甲方 人工免费的优惠 。

艾符出现故也后， 乙方工程师在接公甲方通知后 _2 小时 内伪出响应 :工程师24小时内到 |

x .. tE tiltedttn L7;

by te (th(8) ) 52ntA13 .— |x 4.07 iH iban pyatoathez M Jjbphk ff} . L7,NIH

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; 甲方在发出通知 12 小时后乙方仍不作出响应 的， 或乙方不能按

约完成维修任务 的， 甲方 可选择由第三方进行维修， 由 由 乙方直接承担第 三方维修的费用 。

第八条 ”付款方式;

1、 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上 内

，

中方网 乙方文付合同总价获的 50%, 即大民 币 212, 000..00 {

 

 I (KS: ; 乙方按合同约定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毕

经下方验收合格后， 四方癌乙方 葡付合同总价残的 40%， 即人 民币 169,.600.00元 (天5: 4%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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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行

:

工商银行北京南礼士路支行营业室
账户 名: 北京汇泽尚源科技有限公司

k +J: 0200 0968 0900 0076 358

第九条 ”违约责任;

、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或未在约定期限 内究成设备安装、 调试 并且验收合格的 ，

每迟延一 日， 乙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 _0.3回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亿延超过_ 30_ HAM. F7

有权和解除合同， 并予以退货。 本 合同自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自动和 解除， 乙方应在合同解

除后 _3_ 器内网里方返还捍方已支付的全部殊琐， 并同时方文 付合同总价 到 30%的违约 金， 划

to 3 HOK7 Vi





违约金不是以弥补内退延 交货或退货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的 《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维护白

号权益所文出的全部费用 ) ， 乙方还需就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。

如乙方同甲方交付的贰物数量、 质 量、 规格与合同约定不 符， 甲方 有权拒绝接收， 如

由方同意使用该设备， 则按质论价支付甲方认可的货款， 如甲方不能使用， 则根据实际情况

由乙方于甲方要求的时限 内负责更换 、 退货直至符合合同约定， 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。 乙

FAnt AINEth OB Netwnif]x th. KAA d] 条第 1 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， 乙方不

能更 换 的， 按退货处理， 给甲方造成损失 的， 还要赔偿该损失 。

3、 姑 浊因乙方的违约行为， 甲方解除或终止合同的， 甲方有权依其 认为适治的条件和方

法加第三方购尖与本合同项 下 设备相同或类似的设备以及过部件。 乙方应承担甲方选择向第

三方购买此类设 KAR Ta] #5 asPX TP) #.

4、 乙方 对货物及系统的安装、 运行 负责 : 在货物及 系统的安装、 调试 过程中 ， 甲方与乙

的相关大员 以及第三方发后 伤亡事故或其 他安全事故 购， 由 己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各方

FALLRM<2(1) thi tk s

5. Befz Jo.. IX]Wh fe cttol fiakSp[A] 497(6) J[X)aottth .. 14 th 4.7,

责任， 对于因此给 甲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害 的， 均 由 乙方承担赔偿责任， 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

回并要求乙 方癌其文付合 问总价歼 30%的违约金 。

6、 甲 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的， 乙方应 书面催告甲方 付 款， 如甲方 收到 乙方

池耐俊歼通知后太全 工作 四 内励正当理由仍未付歼鸭， 则 二 日期满后， 每请期 一 日， 电方术

与期应付款项的 _0.3瘟 回乙方支付违约金， 但违约金最商不超过当期应付款的 -5上。

第十条 “其他补充事项: 乙方提 不履行保修义务 的， 或乙方保修工作经甲方 世 面通知二

次 不合格 的， 电方 有权能除杰合同， 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 。

第十一条 “不可抗力 : 好因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 一方无法矣行合同 的， 受到不可抗力事

任影响韵 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的 48 小时内刷面通知另一方,同时在事件发生后七个日历日

内 向 另一方出 具不可抗力发 生地政府相关部门出有 具 的 不可抗力证明 。 如受到不可抗力影啊

方 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将不可抗力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 小， 或 没有在约定的时 间 内通知对

方， 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 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资任。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筷 行， 合 园 双

方不承担违约足任， 但是一方 内 未履行本合同义务而遭遇不可抗力的除外。 受到不可抗方 可

件 影响一方应采取合理措施将不可抗力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，和否则应对对方损失扩大部

分承担赔偿责任.本条押述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、 不能避侈 、 不能过服的事由， 包括但不

限寺 自然灾害、 虐和争、 政府指 令、 政府行为等 。

第十二条 林合同未尽事害， 中乙双方可 曙行协商并签订江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， 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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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作为本合同 一部 分 ，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

第十三条 sugrnh: aneponurey.

成时 ， 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
第十四条 fetal st oth Chelate.. MorkML. Zk

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， 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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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， 配置清单 〈每台/套包含)
 

序号 产品中文名 保修年限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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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《医疗机构 ，: 北京市海淀庆院

亿方 《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 ): 北京汇泽 间源科技有限公 ;

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

，

规范医疗机构医药购销行为

，

有效防范商

业

贿赂行为

，

蓄造公

平区易 、诚实守信的购销环境， 经 甲、 乙双方协商， 同意签订本合同， 并共同遵守:

甲乙双方按照 《中华人民兴 和国民法暴》 及买卖合同约定购销医用设备、 医 用耗材 。

二 、 电方应当严格执行医用设备

、

医用耗材购销合同验收

、

入库制 度

，

对采购医用 设备

、

医 用耗材及

发哨进行香验 ,不得违有关规定合同外采购、 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 红

过 、 四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

义

、 形式给予的回扣 ， 不得将: 时方工作大

员不得参加忆方安排并 变付费用的癌 业性絮乐场所的如有乐活动， 不得以任全形式癌 忆方案 要现金、 有

价证券、 支付赁 证和 被迫接受乙方给予的钱物， 应予退还， 无法退还 的， 有 责任如 实

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情 ;

四、 严禁甲方 工作 大员利用 任何途径和方式， 为乙方统计医师个 人及临床科室在关 医用设备、 医用奈

材用重信息， 或为乙方统计提供便利，

     

  

 

五、 乙方不得以问扣 、 慨请等方式影响甲 方工作大 员 采购或使用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产品的选择权 ，

不得在学术活动中提供能 游、 超标准支付食宿费用 。

六 、 乙方指定_ 林泛莹 _作为销售代表治谈业务。 销售代表必须在工作 上时间到四方指定地点联系商谈 ，

不得到住院部

、

门诊部

、

度技科室等推销医药产品

，

不得借玫到甲方相关领导 、 部 门 负责人及相关工

作 人大员 家中访谈并 提供任何好处费 。

七、 乙方如违反本合同， 一经发现， 甲方有权终止购销会 同， 并同在头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。 如乙

 

方被列 入商籽贿赂不良记录 ， 则严格按照 《国家卫生 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莘业贿赂不展记录

的规定》《国卫法制

发

(2013】 50号 》 相关规定处理 。

八、 杯合同作为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购销合同的 重要组成部分， 与购销合同 一并执行 ，具 有同等的法

律效力

九、 杰合同 一 武t. Pt 四份、 乙方执一份 (甲方纪检| 门执 _一 份 )， 并从签订之 日
$o

15 chef . I 乙方 ( 盖章 )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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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签名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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